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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云鹤 实习生 周凯静

三轮车撞人后
逗留40秒逃逸

事故发生在2020年10月6日下午六点，
交警赶到现场时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案
发之后电动三轮车在现场逗留约40秒后加
速向前逃窜，在一小胡同里消失踪迹。

历城交警大队大桥中队事故民警陈
雷调取现场监控发现，逃逸的电动三轮车
无牌、蓝色车身、驾驶人穿红色上衣，车身
后有反光标识。事故发生在夜间，视线不
好，加之这类蓝色的电动三轮车在周边的
村庄几乎家家都有，又处在乡间道路上，
紧靠着现有的证据很难判断。就这样案件
陷入了僵局。

面对这样的处境，陈雷没有放弃。他
按照三轮车逃逸的方向，把沿途工厂、超
市、店铺、单位院、公交车、私家车等所有
的监控和行车记录仪全部调取，一路顺藤
摸瓜找到荷花路凤凰北路路口时，案件终
于出现了转机。他在调取监控时发现一辆
疑似电动三轮车，该车车身为蓝色、无牌、
前车灯不亮，驾驶人穿红色衣服，时间段
也高度吻合。经过与驾驶人多次交流后，
陈雷发现，按照常理该车在事发当天没有
理由到事故地点，其次该车车后没有反光
车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事发当时，肇事
罐车的押运员看见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
是名男性。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一辆辆“数车”
发现重大线索

经过这一次“追逃”失败后，陈雷重新
梳理思路，再次把搜集到的监控视频进行
比对查找，同时根据发现的新线索走访调
查。最终，陈雷把关注点放在荷花路凤凰
北路路口的两个相邻监控，采用“数车”的
原始方法科学研判、分析排查每一辆过往
电动三轮车。

通过这一方法陈雷有了重大发现。18
时08分50秒向东的监控画面出现了一辆
电动三轮车，然而同一时间段向西的监控
却过去了两辆电动三轮车。突然多出来一
个电动三轮车，在路灯下远去的背影和肇
事逃逸的电动三轮车高度相似。这一重大
发现，使得办案民警百思不得其解，这个
多出来的电动三轮车从哪里出来的？路口
监控里看了很多遍，民警没有发现绕行的
电动三轮车或者掉头的电动三轮车。陈雷
推断这不足百米的路段，必然有一条岔

路。他带着这一猜测来到这个路口，果然
发现在两个监控的中间有一条路，电动三
轮车应该是由这条路逆行而来。

为什么要逆行呢？陈雷再次推断，如
果电动三轮车是一路逆行过来，必然来自
凤凰北路西侧。而最近的是王舍人街道办
事处沙河五村。带着这个判断，他连续在
村内调取监控，摸排走访2天，日夜加班查
看监控，终于查到事发当天17时42分许
一辆电动三轮车拉着一车花进入沙河五
村，18时04分空车离开该村，监控中没有
正脸照片，但能确定是一个男性驾驶人。
通过一车花这一重要细节，推断此人职业
应该是卖花的。

案发8天终于
“追逃”成功

案件终于有了些许头绪，陈雷终于稍
稍松了一口气。“一开始因为案件比较波
折，我晚上做梦都在寻找线索。”陈雷说
道，“在寻找肇事车辆的那几天，走路吃饭
睡觉脑子里都是案件，我心里只有一个信
念，早一天找到肇事驾驶人，还伤者一个
公道。”

发现重要线索后陈雷拿着车辆照片向
村民打听，询问村内有没有卖花或是喜欢
养花之人，一位村民提供了重要线索。案发
的第八天，陈雷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村
民指引的“卖花人”家，当见到电动三轮车
时，陈雷经过比对，确认为嫌疑车辆。在询
问中，一开始卖花人不承认发生过交通事
故。陈雷把监控视频、照片等证据摆在他的
面前，卖花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肇事
车主称，因为害怕伤者家属到达现场对自
己进行殴打威胁，当时就逃离了现场。

据了解，由于出现两次碰撞，在事故
责任鉴定中，第一次碰撞是电动二轮和三
轮，且三轮车被鉴定为机动车，按《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70条，定三轮车全责。第二次
碰撞中，危化品车辆违反禁令标志，且发
生事故当时出现越线行驶，定该车全责。

事故发生后，电动二轮车驾驶人受伤
严重，头部到左侧半边肢体全面损伤，左侧
肋骨骨折，左肺挫伤，骨盆粉碎性骨折，手
术费用高昂，家庭对于这庞大的花费开销难
以承受，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济南交警帮助
受害人申请救助基金，垫付医药费7万余元，
为当事人解了燃眉之急。近日，伤者儿子为
事故民警陈雷送来锦旗，以表感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云鹤

据“济南交警”公众号消息，济南交警
于8月2日至10月31日开展“文明2021-8号”
暨空警专项行动。行动内容主要有四项：机
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
行的；机动车变道时未开启转向灯，按照

“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查处；在同方向划有
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载货汽车、低速载货
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
摩托车不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通行的；违
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

8月4日，记者从济南交警了解到，为
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努力为全
市人民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从8月2
日开始开展3个月的专项行动。此次空警
行动，主要通过电子抓拍开展。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各区县大队的
重点整治内容为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
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未让行的车主被
抓拍后将面临扣3分、罚50元的处罚。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作为影
响道路交通安全和城市形象的管理顽疾，
一直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问题，亦是公
安部交管局确定的重点整治项目之一。一
个路口的文明体现一个城市的文明。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梳理发现，2015年开始,
济南交警首先在历山路和泺源大街试点不
礼让行人抓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
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
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
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早在2017年，济南
交警公布的数据显示，市区不礼让行人抓
拍设备点位已有近百处。

2018年9月，济南交警立足优化营商环境
大格局，为积极回应群众的需求，确定了四
类涉嫌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违法不再予以抓
拍，分别是：在灯控路口，遇有行人违反信号
指示通行的，不予以抓拍；在无灯控路口，遇有
行人未进入车辆相邻车道的，不予以抓拍；在
无灯控路口，行人在安全驻足区，且无过街意
图的，不予以抓拍；遇有交通管理人员在斑马
线区域指挥疏导交通的，不予以抓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知情人处
获悉，通过近几年的坚持和努力，已经取得
了良好的整治效果，车让行人这一模式，济
南目前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位于前列。斑马
线上“车让人、人快走”的和谐通行模式已
然成为济南市道路交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和展现济南城市文明的城市名牌。

老人被三轮车撞倒后又遭罐车碾轧

车上的花“供”出逃跑的肇事者
济南交警开展专项行动

重点抓拍“车不让人”
8月4日上午，

济南交警支队历城
大队通报了一起交
通事故。事故发生
在2020年10月6日，
在历城区荷花路友
谊桥上，一辆电动
三轮车与一辆电动
二轮车相撞，电动
二轮车驾驶人被撞
飞后又被对向驶来
的一辆危化品车碾
轧 ，造 成 重 伤 二
级。结果三轮车车
主却逃逸了。民警
开展了一场艰苦
的“追逃之旅”，终
于 经 过 8 天 的 奋
战 ，抓 获 逃 逸 车
主。目前案件已经
移交到检察院。

肇事者和肇

事车辆。

历城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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